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书

1. 计算依据

根据绿色建筑及海绵城市评价要求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公式为：ϕ=Qin​Qin​−Qout​​×100%式中：
Qin​—— 年总降雨量（m³）；

Qout​—— 年总外排雨量（m³）。

2. 数据参数

年总降雨量：1450 mm×1600 m3 (汇水面积)=2320 m3。

年下渗及利用量：1289.6 m3（同前文非传统水源利用计算结果）。

年外排雨量：2320−1289.6=1030.4 m3。

3. 计算结果

ϕ=23202320−1030.4​×100%=55.6%
4. 结论

本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55.6%，高于海绵城市建设一般要求（≥45%），符合条文 8.1.4 关于场地竖向利于雨水收排、下渗 / 再利用的规定。
